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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五十八年

议程项目 60 

维护国际安全——东南欧的 

睦邻关系、稳定和发展 

 

  2003年 4月 10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交 2003年 4月 9 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东南欧合作进程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第六次会议通过的《贝尔格莱德宣言》（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60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

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德扬·沙诺维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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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4月10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东南欧合作进程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六次会议 
 

  贝尔格莱德声明 
 

  2003年 4月 9日，贝尔格莱德 
 
 

1. 我们东南欧合作进程各参加国和观察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 2003年 4月 9

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高兴地注意到，自 2002 年 3 月在地拉那举行上一次

首脑会议以来，合作和巩固区域稳定努力得到了进一步促进。我们对已取得的成

果表示满意。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作出新努力，以实现我们所支持

的民主目标、价值和理念。 

2. 我们深感悲伤地获悉塞尔维亚总理佐兰·金吉奇博士惨遭谋杀。我们再次最

强烈地谴责有组织犯罪活动对东南欧和平与稳定造成的普遍有害影响。 

3. 我们欢迎塞尔维亚政府采取措施以确保该政府的改革方案继续保持势头，并

承诺我们继续给予支持。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和黑山加入欧洲联盟。 

4. 我们就伊拉克局势交换了意见，同时表示我们真诚希望这场冲突尽快结束，

使生命损失和人类痛苦降至最低程度。伊拉克的主权、政治统一和领土完整应该

得到维护，而且其领土上应不存在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强调我们支持联

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极其重要作用，支持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

的主要责任。我们认为，联合国必须在这场危机中，包括在人道主义援助和伊拉

克重建方面，发挥核心、实质性的作用。只有在多元化的民主政体中，伊拉克公

民、包括属于不同族裔群体的人的权利才可以获得保障。伊拉克的自然资源应是

伊拉克整个国家的共同财富与财产。我们深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

新启动和平进程，并为中东和平与合作奠定基础。 

一 

5. 我们重申我们致力于《东南欧睦邻关系、稳定、安全和合作宪章》以及迄今

在东南欧合作进程范围内通过的所有其他文件中载明的各项基本原则与目标。我

们坚定决心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睦邻关系，加强合作，并实现区域的全面繁荣。

我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一个长久的方针路线，这就是：实现民主化，建立法制，

尊重人权和各民族与少数族裔权利，使人员和物资得以自由流动以及发展有活力

的市场经济，同时我们确认这些因素构成我们社会和国家的根本基础。 

6. 我们再次重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边界不可侵犯以及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

争端等各项原则，并表示我们完全支持目前为促进区域合作安全而作的所有努

力。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及促进稳定、人权、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将是我们对那

些执意推行排斥异已、暴力和极端主义政策的人的最好回答。我们再次强调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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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代顿-巴黎和平协定》和其他相关协议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

尤其是第 1244号和第 1345号决议，因为它们是保障全区域进一步稳定的关键因

素。我们承诺致力于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充分合作，包括将所有

战争罪被告送交审判。回顾欧洲联盟对我们区域工作的充分参与，我们还欢迎在

最近启动了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及“和睦”行动。我们认为，现在是确认我们区

域为一个能包容异已、相互和解并能保持开放的地区的时候了。在此方面，东南

欧合作进程可以而且也应该推广这些理念。 

7. 我们重申我们坚决致力于打击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因为恐怖主义威胁到我

们区域稳定与安全、我们各国以及我们本国公民的生命。必须继续充分注重找出

这一祸害的根源，以便消除这一祸害。在开展这项工作过程中，应该确保尊重人

权和国际法各项原则，此外也应为此加强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合作。 

二 

8. 东南欧区域正逐渐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本区域的优先重点与欧洲各项标

准是一致的，而且反映了要加入欧洲和欧洲-大西洋体系的共同愿望以及我们担

负区域自主责任的决心。我们还重申我们致力于开展进一步的民主和经济改革，

并克服各种重大的挑战：打击有组织犯罪、各种形式走私及腐败现象，加强体制

能力，开展司法改革，从事结构改革，以及减轻失业状况。 

9. 我们着手开展了各种重要活动，落实我们已确定的各项优先工作，从而有助

于我们区域倡议的转变与推广。东南欧合作进程是本区域所有参加国共同愿望与

团结的最佳反映与表达，它旨在实现将我们区域融入目前区域各种进程的明确远

景规划。我们的目标是，区域内所有各国都适时成为欧洲联盟的成员，从而能够

充分参与塑造欧洲的未来。在这条道路上取得的进展将首先是我们自身努力与工

作的成果。 

10. 欧盟和北约扩增新成员，使我们的欧洲愿望更加强烈。在此方面，我们欢迎

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和北约布拉格首脑会议所作的决定，这些决定为东欧合作

进程一些参加国完全加入欧盟和北约，开辟了新的、明确的前景。我们认为，今

年将是欧盟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年份。关于欧洲联盟未来的公约以及与候选国签订

的《加入条约》将使欧盟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在这方面，我们也期待在东南欧

各候选国融入欧洲的道路上取得进展，此外还期待采取具体步骤，通过吸收更多

国家，利用在增加新成员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来丰富欧盟关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政

策。在这方面，我们期待本区域所有国家参与目前关于欧洲未来的辩论。 

11. 我们欢迎欧洲联盟对我们区域的持续坚定承诺，这种承诺尤其体现于 2003

年 3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我们强烈支持欧盟现任主席为西巴

尔干确定的优先工作。考虑到我们目前的优先重点，同时为了完全加入目前的欧

洲进程，我们期待定于今年 6月在塞萨洛尼基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除其他外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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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推动加强稳定与结盟进程，包括为此增加财政支助。这将使欧洲远景在该区

域人民看来更加明确和可靠。这些国家将在欧盟塞萨洛尼基首脑会议上重申它们

致力开展改革和区域合作。 

三 

12. 我们对过去一年在共同制定的优先工作框架内取得的结果感到满意。事实证

明，贸易、电讯、能源和内务部长会议对所有参加国来说都是有益的。为了促进

现有合作并发展新的合作领域，我们认为应该就会议的结果采取以下后续行动： 

- 在区域一级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 

- 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以便在东南欧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 

- 建立一个区域电力市场，以便利用其他能源（天然气、石油）来扩展市

场； 

- 通过实施《东南欧议程》来发展电讯并实现其一体化； 

- 发展运输基础结构体系并实现其一体化； 

- 实现边界管制现代化，放松并协调签证制度，同时尊重参加国的欧盟义

务。 

13. 以上是我们应努力实现的具体目标，它们将确保我们更快地与欧洲标准与条

件接轨，以便融入欧洲结构。此外还应鼓励在其他共同关心的领域就各种具体关

切开展活动。为此，我们表示愿意作出更多的努力：消除阻碍难民和境内流离失

所者迅速、安全和可持续地返回家园的障碍；保护宗教和文化场所；审查历史教

科书；发展欧洲各区域和其他形式跨边界合作；预防冲突和早期预警。 

14. 我们强调我们坚信，加强东南欧区域合作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欢迎进一步加

强东南欧合作进程，包括定期恢复三方小组和政治主管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加强这

一进程的议会层面。尤其是，我们将鼓励参加国议员之间进行更频繁的接触。我

们还欢迎非正式协商委员会所做的工作，认为它是我们进程、欧洲联盟和《东南

欧稳定公约》之间开展区域协商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我们表示决心不但继续

开展已在进行的各种活动，促进整个东南欧合作进程，而且也继续开展实质性努

力，改进这一进程的工作方法。 

15. 我们欢迎政治主管委员会关于加强东南欧合作进程的进度报告，并表示我们

对其以往的总体活动感到满意。我们注意到参加国提出的若干建议进一步丰富了

我们的活动，并责成轮值主席和政治主管委员会进行审查，以便向东南欧合作进

程的下次部长级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16. 我们尤其感到高兴的是，东南欧各区域倡议之间已经建立合作。我们认为，

这一合作的进一步推动以及各种信息和经验的有效交换将会避免工作重叠，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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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本区域联合活动和项目方面产生协同作用。我们欢迎 2002 年 12 月 10日

在斯科普里设立东南欧工商咨询理事会以及它打算与东南欧合作进程密切开展

合作，加强区域合作、区域自主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请东南欧工商咨询理

事会向东南欧合作进程提出具体建议。 

17. 我们赞赏地注意到轮值主席提出的关于 2002年 4月至 2003年 4月东南欧合

作进程各项活动的报告。我们同意这一工作应该继续下去。 

18. 我们就现任轮值主席担任主席期间东南欧合作进程所取得的进展以及这次

首脑会议的出色主办，向轮值主席表示感谢。 

四 

19. 出席这次首脑会议的有东南欧合作进程各国的下列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及

代表团团长：阿尔弗雷德·莫伊休先生阁下；德拉甘·乔维奇先生阁下；格奥尔

基·帕尔瓦诺夫先生阁下；科斯塔斯·西米蒂斯先生阁下；鲍里斯·特拉伊科夫

斯基先生阁下；尼古拉·沃克罗尤先生阁下；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先生阁

下；以及斯韦托扎尔·马罗维奇先生阁下。斯捷潘·梅西奇先生阁下以观察员身

份出席了会议。 

20. 出席首脑会议的有下列外交部长：伊利尔·梅塔先生阁下；姆拉登·伊万尼

奇先生阁下；索洛门·帕西先生阁下；乔治·帕潘德里欧先生阁下；伊琳卡·米

特雷瓦女士阁下；米尔恰·杰瓦纳先生阁下；阿卜杜拉·古尔先生阁下和戈兰·斯

维兰诺维奇先生阁下。副外长伊万·西蒙诺维奇先生阁下也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

会议。 

21. 欧洲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先生阁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秘书长扬·库

比什先生阁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助理秘书长京特·阿尔滕堡先生阁下、东南欧

稳定条约特别协调员埃哈德·布塞克先生阁下、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首席帮办

查尔斯·布雷肖先生阁下以及欧洲理事会总干事克劳斯·舒曼先生阁下作为来宾

出席了会议。 

22. 弗拉基米尔·沃罗宁先生阁下作为轮值主席的特邀人士出席了首脑会议。我

们注意到他的国家已申请成为东南欧合作进程的参加国。我们已责成政治主管委

员会根据《东南欧睦邻关系、稳定、安全和合作宪章》审查这一申请，并最迟在

萨拉热窝首脑会议之前提交一份关于此事的报告。 

23. 我们决定，在 2004/2005年期间，由外交部长米尔恰·杰瓦纳先生阁下担任

新的轮值主席。 

24. 我们决定，下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将于 2004年在萨拉热窝举行。 

 


